
 

 

施工升降机检验项目  

检验项目及其内容 检验方法、判定规则 

B2 

作业

环境

和外

观检

查 

(1) 额定起重量标志、 

检验合格标志 

外观检查。符合下列要求则判定为合格： 

(1)在升降机底部（防护围栏）易于观察的位置固定金属标牌，其上标有额定载重量； 对于货用升降

机还须有不允许载人的明显标志； 

按照规定张挂了安全检验合格标志，且标志清晰。 

(2)安全距离、红色障碍灯 

(1)安全距离：结合空载试验进行外观检查。空载全程运行，目测升降机所有运动 件在最不利位置和

最不利装载条件下的相关安全距离，当上述安全距离目测困难时，甲 卷尺或者激光测距仪等测量

仪器进行测量。 

升降机运动部件与建筑物和固定施工设备之间的距离不小于 0.2m,判定为合格。 

(2)红色障碍灯：外观检查，动作试验。 

对于安装高度大于 120 m 且超过建筑物高度的升降机,在周围无高于起重机顶尖的建 筑物等设施、

有可能相碰或者有可能成为飞机起落飞行的危险障碍时，其顶部设置了红 色障碍灯，并且人为断开

升降机总电源后障碍灯不断电，判定为合格。 

B3 

司 

机 

室 

 

(1)灭火器、绝缘地輾、 

防护 

 

外观检查。符合下列要求则判定为合格： 

(1)司机室内设有灭火器和绝缘地板； 

(2)各操作装置有清晰永久的易识别标志。 

 

(1)连接、防护装置 

 

外观检查。符合下列要求则判定为合格： 

(1)司机室的连接牢固，无明显缺陷； 

(2)在露天工作的施工升降机司机室设置防风、防雨、防晒等防护装置。 

 

B4 金

属结

构检

查 

 

(1)主要受力结构件 
 

外观检查。      

标准节、吊笼、立柱和上下承载梁无明显变形、无明显塑性变形，判定为合格。 

 

(3)金属结构的连接 
 

(1)标准节连接：外观检查。 

标准节连接焊缝无明显可见的焊接缺陷，螺栓和销轴等连接无松动、缺件、损坏，判 定为合格。 

(2)附墙架：对照出厂技术文件进行外观检查。符合下列要求则判定为合格： 

1) 导轨架的高度超过最大独立高度时设有附着装置； 

2) 附墙架金属结构完好无损，固定可靠； 

3) 拊墙架间距及附着距离符合出厂技术文件要求。 

(3)导轨架安装垂直度偏差：使用经纬仪或全站仪测量。分别在导轨架两侧面顶节的横腹杆和部的横

腹杆粘上标尺或钢直尺，选择基准点，使之分别与两侧面轴心重合， 测量两坐标的位移，即为垂

直度偏差。符合下列要求则判定为合格： 

1) SC 式升降机：垂直度偏差符合下表规定。 

导轨架架设高度 h(m) h≤70 70＜h≤100 100＜h≤200 100＜h≤200 h＞200 

垂直度偏差（mm） h≤／1000 ≤170 ≤190 ≤1110 ≤1130 

2) SS 式降机：度偏差不大于导轨架高度的 1.5/1000。 

B5 导轨检查 

抽取若干处进行外观检查，目测导轨对接处的阶差，认为阶差可能超标时用平尺和塞尺测量。符

合要求则判定为合格： 

(1)导轨牢固、可靠； 

(2)SC 式升降机：相互错位形成的阶差，对于吊笼导轨不大于 0.8mm,对于对重导轨不大于 0.55mm； 

(3)SS 式升降机：相互错位形成的阶差不大于 1.5mm。 



 

 

检验项目及其内容 检验方法、判定规则 

B6 

主 

要零

部件

的检

查 

B6.1 总要求

(磨损、变形、

缺损情况） 

外观检查，目测裂纹磨损变形缺埙情况；认为磨损和变形可能超标时，测量相关数据，对照标准中的相应要求进

行判断。 

钢丝绳、滑轮、卷筒符合标准中的相关要求，齿轮、齿条无裂纹、缺损，判定为合格。 

B6. 3 

钢丝绳 

B6.3.1 (1) 

钢丝绳匹配 

对照出厂技术文件进行外观检查；认为可能不合格时，测量相关尺寸进行判断。钢丝 绳匹配满足

下列要求则判定为合格： 

(1)SS 式人货两用升降机的提升滑轮名义直径与钢丝绳直径之比不小于 30； 

(2)SS 式货用升降机的提升滑轮名义直径与钢丝绳直径之比不小于 20; 

(3)吊笼对重用滑轮的名义直径与钢丝绳直径之比不小于 30； 

(4)人货两用升降机的驱动卷筒节径与钢丝绳直径之比不小于 30；对于 V 型或底部 切槽的钢丝绳

曳引轮，其节径与钢丝绳直径之比不小于 31； 

(5)货用升降机的驱动卷筒节径、曳引轮节径与钢丝绳直径之比不小于 20。 

B3 

司 

机 

室 

 

B6.3.2 

钢丝绳固定 

吊具处于最低工作位置，目测钢丝绳的绳端固定和保留圈数。符合下列要求则判定为合格： 

(1)钢丝绳绳端采用楔块固定或者其它自紧的固定方式，固定牢固、可靠；采用压 板固定的，固

定螺栓有弹簧垫圈或其它防松装置，无缺件，压板不少于 2 个（电动葫芦 不少于 3 个)； 

(2)吊具处于最低工作位置时，除固定钢丝绳的圈数外，卷筒上至少有 2 圈（多层卷绕安全圈为 3

圈）钢丝绳作为安全圈； 

(3)绳端固定如果采用金属压制接头，接头无明显裂纹； 

(4)绳端固定如果采用楔块，楔套无明显裂纹，楔块无松动； 

绳端固定如果采用绳夹，符合标准的要求。 

B7 

电 

气 

与 

控 

制 

系 

统 

检查 

B7.1(l) 

电气设备与 

控制功能 

目测控制柜、电阻器、照明装置、馈电装置等电气设备的固定情况；结合空载试验确 认操作机构功能。 

电气设备固定牢固，能有效工作，升降机能按照指令准确完成各项操作，判定为合格。 

B7.2(l) 

额定电压不

大于 500V 的

绝缘电阻 

对照出厂技术文件查看升降机的电压等级，电气线路额定电压不大于 500V 时，使用 绝缘电阻测试仪器测量绝缘

电阻。测量绝缘电阻时，断开电源，人为使所测量回路的接 触器、开关全部处于闭合状态，使该回路全部导通，

将 500V 兆欧表 L 端接于该回路的 电气线路，E 端接于升降机金属结构或者接地极上，测量绝缘电阻值。测量时

应当将容 易击穿的电子元件短接。 

电气线路的绝缘电阻不小于 lMfl,判定为合格： 

B7.3 

起重机 

械接地 

B7.3.1(2) 

电气设备与金

属结构间的接

地连接 

抽查升降机电机外壳、控制柜外壳的接地连接。 

外壳与金属结构或与专用接地干线间有可靠的连接，判定为合格。 

B7.3.2(l)

零件接地  电

阻（ TN 系统） 

查看接地型式。用接地电阻测量仪测量零线重复接地每一处的接地电阻。测量重复接 地电阻时，

把接地线从接地装置上断开/ 

采用 TN 接地系统，每一处的接地电阻均不大于 100 则判定为合格。 

B7.4 

总电源回路的短路保护 

对照电气原理图进行外观检查。 

在总电源处设置了一级短路保护，且自动断路器或者熔断器完好，无破损，接线可靠 则判定为合

格。 

B7.5 失压保护 

动作试验。符合下述要求则判定为合格： 

(1)断开供电电源，涉及安全或者不宜自动开启的用电设备能自动断开； 

(2)恢复供电，涉及安全或者不宜自动开启的用电设备自动运行不能自行接通。 

B7.7 供电电源断错相保护 

断开主电源开关，在主电源开关输出端断开任意一根相线或者将任意两根相线换接， 再接通主电

源开关，观察升降机能否启动。 

电源断相或错相后，升降机不能启动，判定为合格。 



 

 

检验项目及其内容 检验方法、判定规则 

 

B7. 11 

照明安全 

电压 

(1)可移动式照

明安全电压 

对照电气原理图核查可移动式照明的照明电源电压，有质疑时用万用表测量。 照明电源采用了

安全电压（电压不大于 50V)则判定为合格。 

(2)禁用金属结

构做照明线

路的回路 

核查出厂技术文件，外观检查。 

未采用金属结构做照明线路回路则判定为合格。 

B8 

液 

压 

系 

统 

检 

查 

(1)平衡阀和液压锁与执行机

构连接 

外观检查。 

平衡阀和液压锁与执行机构采用刚性连接则判定为合格。 

(2)液压回路漏油现象 
外观检查。 

液压回路无漏油现象，判定为合格。 

(3)液压缸安全限位装置、防爆

阀(截止阀） 

外观检查。 

液压缸安全限位装置、防爆阀（截止阀）无损坏，判定为合格。 

B9 

安 

全 

保 

护 

和 

防 

护 

装 

置 

检 

查 

B9.1 

制动器 

B9.1.1 

制动器设置 

外观检查。 

驱动装置设置了常闭式制动器(液压缸驱动的机构除外)，判定为合格。 

B9.1.2(1) 

制动器的零部

件缺陷 

外观检查，目测裂纹、塑性变形、摩擦片磨损量。对于采用制动电机的，该项目结合 空载试验进

行检查。符合下列要求则判定为合格： 

(1)制动臂和制动轮无裂纹和塑性变形： 

(2)制动轮与联轴器连接可靠； 

(3)摩擦片磨损未达到原厚度的 50%，未露出铆钉； 

(4)对于制动电机，空载试验时无制动轮与摩擦片的异常摩擦声。 

B9.1.2(2) 

制动轮与摩擦

片摩擦、缺陷和

油污情况 

电动机带有制动器时按照“广处理。 

结合空载试验进行外观检查。符合下列要求则判定为合格： 

(1)制动器打开时，制动轮与摩擦片无摩擦现象； 

(2)制动器闭合时制动轮与摩擦片接触良好； 

(3)制动轮与摩擦片之间无影响制动性能的杂物或者油污。 

B9.1.2(3)制

动器调整、制动

情况 

电动机带有制动器时按照“/”处理。 

结合空载试验进行外观检查。 

吊笼无明显的启动或者制动延时，制动时平稳可靠，吊笼无明显下滑，判定为合格。 

B9.1.2(4) 制

动器推动 器漏

油现象 

电动机带有制动器时按照“/”处理。 、 制动器的液压推进器工作数个循环之后进行外观检查。 

无明显可见的漏油，判定为合格。 

B9.28 

升降机 

专项 

保护 

和防 

护装 

置 

(1)防坠安全器 

外观检查，动作试验。符合下列要求则判定为合格： 

(1)防坠安全器连接牢固、可靠，其动作速度调节装置的铅封或者漆封完好，标定日 期在有效期

内（动作速度标定有效期限为 1 年)； 

(2)使设在安全器上的安全开关动作后，电动机和制动器电路被断开。 

(2)基础围栏门

和电气 安全装

置 

外观检查，动作试验。符合下列要求则判定为合格： 

(1)围栏门设有机械锁钩和电气安全开关，机械锁钩能将围栏门可靠锁紧； 

(2)吊笼在底部规定位置时，围栏门才能开启； 

(3)围栏门开启后，吊笼不能起动。 

 

(3)吊笼门、层

门机械 锁钩和

电气安全装置、 

通讯联络设备。 

外观检查，动作试验。符合下列要求则判定为合格： 

层门设置机械锁钩和电气安全装置，门开启后，吊笼不能启动； 

(1)吊笼门设置机械锁钩和电气安全装置，只有当门完全关闭后，吊笼才能启动；采 用上、下两

套操作室时，操作室之间有可靠的通讯联络设备，上下信号一致； 

(2)机械锁钩能将门可靠锁紧。 

 (4)限位装置 

外观检查，动作试验，目测相关尺寸。符合下列要求则判定为合格： 

(1)上下限位装置各机构配合良好，动作后能停止向相应方向的运行； 

(2)上限位开关被触发后，对于额定提升速度小于 0.8m/s 的升降机，其上部安全距 离不小于 1.8m;

于额定提升速度不小于 0.8m/s 的升降机，其上部安全距离不小于 1.8+0.lv2 (m)； 

(3)吊笼触发下限位使吊笼停止时，触板离下极限开关还有一定的行程。 



 

 

检验项目及其内容 检验方法、判定规则 

 

B9.28 

升降机 

专项 

保护 

和防 

护装 

置 

(5)极限开关 

外观检查，动作试验，目测相关尺寸。符合下列要求则判定为合格： 

(1)上下极限开关各机构配合良好，动作后能停止升降机的动力电源； 

(2)SS式升降机，上极限与上限位开关之间的越程距离为0.5m；SC式升降机，该越程距离为 0.15m； 

(3)在吊笼碰到缓冲器之前，下极限开关首先动作。 

B9 

安 

全 

保 

护 

和 

防 

护 

装 

置 

检 

查 

(6)安全钩  
外观检查。 

SC 降机设置了安全钩，能防止吊笼脱离导轨或防坠安全器输出端齿轮脱离齿条， 判定为合格。 

 

 

 

 

 

 

 

 

 

 

 

 

(7)缓冲器 

外观检查。 

对人货两用升降机和额定载重量在 400kg 以上的货用升降机，其底架上设有吊笼和对 重用缓冲器

且缓冲器固定牢固，无明显损坏，判定为合格。 

(8)钢丝绳防松

弛 

装置 

外观检查，动作试验。符合下列要求则判定为合格： 

(1)对重钢丝绳或提升钢丝绳的绳数不少于 2 条且相互独立时，在钢丝绳组的一端设 有非自动复

位型的防松绳开关，其中一根钢丝绳出现松绳或断绳时该开关能切断控制电 路使吊笼停止； 

(2)对于采用单根提升钢丝绳或对重钢丝绳的，出现松绳时，防松绳开关能立即切断 控制电路使

吊笼停止。 

(9)防坠落装置 

外观检査。 

SS 式升降机设有停层防坠落装置，且该装置在吊笼到达工作面后人员进入吊笼之前使 吊笼固定在

导轨架上，判定为合格。 

(10)断绳保护

装 

置。 

外观检查。 

卷扬机传动的升降机设置了防松绳和断绳保护的安全装置，判定为合格。 

(23)紧急出口

门的 

安全开关 

外观检查，动作试验。 

封闭式吊笼顶部设有紧急出口活板门和安全开关，当门打开时，吊笼不能启动，判定 为合格。 

B10 

性 

能 

试 

验 

B10.1 空载试验 

吊笼空载，进行全行程不少于 3 个工作循环的试验，每一工作循环的升降过程中进行不少于 2 次

的制动，其中在半行程以上至少进行 1 次吊笼上升的制动。符合下列要求则 判定为合格： 

(1)吊笼运行平稳，无异常响声； 

(2)吊笼无制动瞬时滑移现象。 

 

 

 

 

 

 

 

 

 

 

 

 

 

 

 

 

 

 

 

 

 


